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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工作服务农村经济建设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分割，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城乡统筹是以城市和农村一体发展思维为指导，以打破历史和制度设计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为出发点，立足城市发展，着眼农村建设，以最终实现城乡差距最小化、城市和农村共同富裕文明为目的的一项系统工程。城乡统筹，关键是城市带乡村。城市带乡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城市先发优势越来越明显，发展能量越来越大，城市有义务也有能力加大对农村带动的力度，城市带农村完全能带出“双赢”的结果。积极发展农村经济，不断提高农民收入，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城乡二元经济体系社会经济的不断深化改革，农村经济建设、基础建设的成了当下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重庆市作为城乡统筹建设的示范点背负着更为重大的责任。农村经济建设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经济环境，有效的矛盾处理机制。司法工作服务农村经济建设正是顺应这一需要。基层法院根据辖区情况开展这项工作显得十分重要。
二、丰都县城乡经济状况。
丰都县全县总面积2902平方公里，人口共计79.5万，只有8.5亿的年财政收入，地方经济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属于国务院评定的第一批国家级贫困县。工厂企业较少致使就业机会不多，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交通网络的欠发达也是阻碍丰都县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迄今为止丰都县是重庆少有的还没有通高速路和铁路的区县。全县以农业生产为主，且农业生产往往以较为很落后的生产方式进行。城镇人口占比较低。属于较为落后的农业大县。丰都的很多乡村属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偏远山区。农村与城市的沟通成了一大难题。丰都县农村经济建设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是完成城乡统筹改革的重要一步。

三、司法工作服务农村的具体措施。司法工作要从多个方面展开，来保障农村经济秩序。

（一）针对本地区较为集中突出的移民问题开展调研，做到有的放矢。丰都县属于三峡库区，许多民众都属于水淹移民以及占地移民，搬迁较多。其中就引发很多关于搬迁补偿、遗产继承，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不动产分割等一系列案件。针对发生案件较为集中，矛盾较为激化的移民搬迁问题、房屋修建问题、房屋继承问题组织开展业务培训。让审判人员熟练掌握此类案件的责权划分，处理方法。让审判人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思路更加清晰，并公平、合理、高效地对案卷做出处理。使公民在定纷止争后以良好的心态投入工作生活中去。组织学习形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是集中培训法规流程、案件总结讨论、专家专题知识讲座、同级法院经验交流等。其目的就在于熟练掌握本地区集中凸显的案件类型处理方法技巧。

（二）多方协调保障农民工合法收入。协调城乡统筹是要把挖掘农业自身潜力与工业反哺农业结合起来，把扩大农村就业与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结合起来，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稳步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具体而言就是要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让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农村。这就要求城市和工商企业要吸纳更多农民就业。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大量农村居民变成城市居民，城乡发展差距变小的发展阶段。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现代化、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农民进城务工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并且农民工的收入用以维持着全家人的生计后投入到家乡农村的建设。

然而现实社会中诸多原因导致农民工讨薪难。保护农民工合法收入是促进农村人自求发展，是间接支援农村建设。基层法院可以和劳动局、就业局、公安部门等其他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多方联动，以多种渠道保障农民工合法收入。鉴于农民工收入偏低，法院可尽量以非诉的方式来实现讨薪。可以由法院牵头，公安，劳动部门，就业保障部门联合处理，通过沟通、斡旋以代价更小的方式保障农民工合法收入。

（三）加强法制宣传，构建和谐的农村环境。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具体任务和措施,是促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必要途径和方法, 以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法律需求为出发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着力提高村民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的公民意识。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改善农民生活，着重提高乡镇干部和村支“两委”干部的法律素质，增强其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促进农村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法治基础，人文基础秩序环境。
（四）推动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在各村委会加快法制宣传栏、村民法制学校、法律图书屋（角）等基本设施的建设，调动广大村民学法用法积极性，力开展法治文化活动，积极创作法治文艺精品，充分发挥乡村公共文化场所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法制文艺演出、竞赛活动，大力弘扬法治精神。要让学法，知法，守法的理念在农村地区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农村村民的长期保持的生活习惯，为法治农村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